授权委托书 （之二）
委托人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赵月强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委托人：1、姓名：吕秀明 单位：河北宁昌（三亚）律师事务所 职业：律师 电话：153333765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2、姓名：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职业：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与 环保部门 因 环保听证 纠纷一案中，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。
1、代理人               的代理权限为：     
（1）一般代理：代为收集相关案件材料，代为起诉或递交法律文书，参加庭审、申请回避、陈述事实和理由、出示证据和质证；代为答辩和辩论；其它。 
（2）特别授权： 
（1）、代为承认、变更、放弃诉讼请求；   
（2）、代为反驳提出反诉、上诉或复议；   
（3）、进行和解、调解；                 
（4）、代为签收法律文书；               
（5）、其它。       
2、代理期限为：至委托事项终结。

委 托 人：
年    月    日

